桃江县公安局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桃江县公安局是行政性质的单位。现有局党委班子成员8名，下设36个二级机构，其中内设机构16个（指挥中心、政工、工会、督察、法制、警务保障、国保、刑侦、治安、人口、禁毒、经侦、交警、巡特警、网安、社会化禁毒工作办公室），下设机构2个（看守所、拘留所），派出所18个（桃花江所、凤凰山所、花果山所、牛潭河所、修山所、三堂街所、鲊埠所、武潭所、马迹塘所、大栗港所、鸬鹚渡所、沾溪所、浮邱山所、高桥所、石牛江所、牛田所、松木塘所、灰山港所）。另有关爱中心1个。现有在岗编制人数357人，辅警144人，特警学员100人，退休人员140人。
主要职责：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监督、检查全县公安工作。2、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形势，制定对策；防范处置邪教、非法宗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3、组织、指导案件的侦查工作，协调处置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事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负责侦办证券、期货犯罪案件。4、组织、指导、监督全县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爆炸物品、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等工作；协调处置治安事故和骚乱。5、依法管理国籍工作；负责公民因私出入境受理审批和外国人在桃居留、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指导、协调涉外案件的查处。6、指导、监督全县消防工作。7、依法管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交通秩序以及机动车辆、驾驶人。8、组织、指导、监督全县公安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9、组织、指导、监督全县公安机关对网络的安全保卫工作。10、指导、监督全县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指导、监督全县公安机关对看守所、拘留所的管理工作；管理县看守所、拘留所、关爱中心。11、组织实施对来桃警卫对象和重要会议的安全警卫工作。12、组织、指导、监督全县公安机关开展禁毒、缉毒工作。13、组织实施全县公安科学技术工作；规范公安信息技术、刑事技术、网络安全技术和行动技术、指挥系统和情报信息系统等建设。14、指导全县公安机关装备、被装配备的计划、申报、分配、管理工作；负责申报公安业务经费和专项拔款的分配计划并监督、管理使用情况。15、统一领导公安消防部队建设；对武警桃江中队执行公安任务及相关业务建设实施领导和指挥。16、指导全县公安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和管理公安机关民警培训、教育、奖惩、优抚及公安宣传工作；负责全县公安民警的警衔和警察证件管理；按规定权限审核公安机构和管理干部。17、制定全县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组织、指导全县公安机关督察工作；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部的监督；指导、督促、检查全县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查处或督办公安队伍的重大违纪案件。18、组织、指导、协调对恐怖活动的防范、侦查工作。19、负责全县森林公安的业务指导。20、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重点工作计划：一是全力维护大局稳定。坚持把防范政治安全置于首位，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破坏、反邪教斗争。紧紧围绕意识形态、以及涉军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加强网上网下阵地管控，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类网上政治谣言、串联煽动滋事、网络舆情炒作等违法犯罪行为。深化反恐基础摸排工作，加强涉恐重点人和可疑人员管控，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守住暴恐案事件“零发生”底线。强化预警预防、矛盾排查化解、重点群体稳控工作，坚决防止敏感节点进京赴省上访等情况发生，确保实现“零进京非访”。二是持续推进平安建设。快侦快破命案等严重暴力、个人极端犯罪案件。深化禁毒人民战争，落实吸毒人员风险等级管控，重拳整治外流贩毒、毒品滥用，强化易制毒化学品管控，开展农村地区毒品问题专项治理，有效堵截涉滇涉缅毒品入境，有效防控制毒物品流失，确保外流贩毒人数不反弹。加大对养老、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力度，集中侦办一批有影响的重大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强化涉诈重点人员管控，坚决压降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发案和损失，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三是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严厉打击盗窃破坏、聚众阻工、强买强卖、强揽工程等干扰、破坏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顺利实施的涉黑涉恶犯罪行为，确保各项重点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加大经济犯罪打击力度，做到更快破大案、更多破小案、更深挖积案、更好控发案，最大限度为群众挽回损失。扎实开展重点项目和企业周边环境整治行动，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四是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对治安复杂的重点乡镇、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领域的集中整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加强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动态管控，加强对重点行业的安全监管，加强对重点部位和场所的治安管控，确保社会面治安平稳可控。加强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管理，严防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五是持续夯实基层基础。配合完成“雪亮工程”中小学安防设施建设，有序推进“三所合一”以及浮邱山、灰山港等派出所建设。六是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围绕“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有效提升民警、协辅警业务能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严查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规范队伍管理。积极落实从优待警各项举措，加强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民警办公环境。加强民警职业保障，落实休假、体检制度，加强困难民警优抚保障，解决民警实际困难，加强民警维权工作，坚决维护好民警合法权益和执法权威。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规模18703.13万元，其中公安局基建项目支出5295.29万元。主要使用方向是公安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主要内容与涉及范围是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为保障公安机构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是各派出所等基建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公安基本支出的用途与范围：人员经费支出、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支出、办案业务费支出、业务装备经费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支出。为了加强公安支出的管理，公安局按照财务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本局的各项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监督，由纪监室进行经常性的财务活动审核、检查，确保了支出正常运转。           

（一）基本支出

资金主要用于公安日常运行支出，包含工资福利支出6832.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77.3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收入支出344.05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831.48万元。
2024年“三公”经费总额286.1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72.2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17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为98.23万元）万元，公务接待费13.96万元，年初预算204万元，超预算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购置费未纳入年初预算，由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装备经费开支。2023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79.67万元，2024年经费与2023年基本持平，2024年更新公务用车4台，现有公务用车共58台。公务接待费13.96（2023年度为28.67万元）万元，较2023年有所减少，全年公务接待共982批次，接待2450人次，无因公出国（境）。根据有关规定，我局成立了“三公”经费管控领导小组，狠抓落实，严控预算外支出。

（二）项目支出

2024年基本建设经费总支出5295.29万元（2023年度为4526.59万元），比上年度增长16.98%。其中修山派出所建设支付92.78万元，浮邱山派出所建设支付138.51万元，灰山港派出所建设支付851.47万元，牛田派出所建设支付6万元，桃花江派出所建设支付8.84万元，“三所一队”建设支付4197.69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2024年我局在建项目有桃江县三所合一建设项目、灰山港派出所和浮邱山派出所建设项目，三所合一建设项目是2020年完成的EPC公开招投标，目前正在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灰山港派出所建设项目是2022年经县发改部门审核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于2023年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浮邱山派出所建设项目是2022年经县发改部门审核立项，2023年正式启动并完成了前期三通一平和报建手续办理。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我局所有项目建设均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资金支付。所有建设资金由我局警务保障室为主管理，基建办协助管理，并根据相关要求建立台账。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2024年，我局在市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有力维护了全县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一）以重点要素稳控预警为依托，全力防范涉稳风险。做实情报支撑。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和等级勤务工作要求，启动一级（加强）勤务12次72天；强化“7×24小时”网上巡控，管控涉政涉稳舆情292篇；核查情报线索1630条，稳控各类重点人员2005次。网安线上，上报省厅QB简报《皇帝除三害》获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周赛保肯定性批示。做实源头稳控。检查反恐重点目标单位210家次，发现整改隐患82处；开展矛盾纠纷开展大排查大化解，排查化解矛盾纠纷5299起；列管三级以上肇事肇祸精神病人25人、个人极端3人。做实动态查控。密切关注“胭脂湖”“中粮首府”等各类重点群体、重点人员动向，全面梳理重点人员1286人，强化落地查控、沿途拦截、人员劝返，拦截劝返进京重点人员71人次，侦办涉政涉网涉暴恐各类案件27起。国保线上，打击“门徒会”案件成效显著，刑事拘留1人，行政拘留45人，教育训诫15人，位居全市县市区公安机关第一。
（二）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全力维护公共安全。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全局刑事案件立案1194起（同比下降37.62%），破案630起（同比下降41.45%），破案率52.76%，刑事拘留645人（同比下降31.53%），移送起诉883人（同比下降31.44%），查处行政案件2276起（同比下降11%），行政处罚1386人（同比下降36%）。禁毒线上，移诉（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86人,查获吸毒人员21人,毒驾2人,自愿戒毒48人,训诫47人。侦破公安部督办“08.07”非法买卖笑气案，打掉1个涉及广东、湖南、江苏、辽宁四省多地，层级达6级的笑气非法贩卖犯罪团伙，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1人，治安处罚12人，缴获笑气气弹1256支，含依托咪酯电子烟弹127个。经侦线上，侦办“8.16”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在全国各地抓获犯罪嫌疑人30人，扣押涉案资金240万元，发起全国集群战役，外省反馈线索立案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人。得到公安部经侦局高度重视和关注，4月28日公安部经侦局专电下发“关于对抖音直播平台涉各犯罪风险问题开展专题调研的要求”（公经侦税[2024]33号），该案为推动规范网络直播平台规范运营，开展打击网络涉税领域犯罪行动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为全省、全市经侦线上全年综合评价争取加分，预计将再次发起全国集群战役。刑侦线上，侦破1起17年前命案积案，2起案件向公安部成功申报发起全国集群战役，一是益阳联亿橡胶制品厂财物被盗案，打掉一个浙江杭州、广东梅洲、江苏苏州、湖南益阳等地利用地磅干扰器篡改数据买卖废弃材料获利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涉案金额100余万元，追赃挽损21万余元；二是“4.16”专案，在广东、江苏、海南、湖南等地成功捣毁一个偷越国边境至缅甸从事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余人，均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森林线上，侦破省森林公安局督办“陈芒生等人滥伐林木及非法收购、运输滥伐林木系列案”，移送起诉2人。着力加强社会面防控。以“安全守底”行动为抓手，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响应等机制，全县刑事治安案件发案同比下降37.4%、16.5%。扎实开展“护校安园”，整改隐患500余处，开展“清安行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安全生产整治行动，督促整改安全隐患160余处。严密防范道路安全风险。持续加强交通违法整治，现场查处交通违法15.9万起，其中酒驾825起，醉酒驾驶448起，治理部省市县乡道隐患治理1488处。全县亡人交通事故数和亡人数同比下降34.69%、39.62%。

（三）以提升新质战斗力为目标，全力开展提质增效。做好警务辅助人员改革。严格落实省公安厅“三个100%”改革工作要求，规范人员招聘，招录到岗“一村一辅警”184人，高质完成村辅警招录。夯实基层基础。加快推进“三所合一”建设，完成灰山港派出所新址建设并整体搬迁；浮邱山派出所正式动工建设。深入推进警务机制改革。实体化运行“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统领“四大中心”，抽调10名民警常驻办公，全面统筹指挥调度工作，通过“135应急拉动演练”“风险提示单”“线索核查指令”，全面调度社会面警力快反水平，稳控辖区重点人员，研判“警情、案情、稳情、社情、舆情”。实体化运行“治安防控中心”，进一步夯实“侦查实战中心”全面整合“四侦”手段，开放、调整各类数据应用权限3项156人，将15项应用系统最高用户权限全部赋能侦查实战中心，为235起案件提供技术支撑。深化执法监管。进一步完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管理运行机制，对230余起案件开具问题清单，并全部整改到位，落实检察意见55起。做优便民利企。组织指导11家涉爆单位顺利复工复产；扎实开展涉企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发现整改问题56个；积极推进落实“放管服”改革，网上办理居民身份证3900笔、户政业务全流程网办894笔、“跨省通办”高频户政业务2146笔、“一件事一次办”业务494笔。
（四）以配合做好巡察整改为契机，全力锻造公安铁军。深化政治建警。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列为“第一议题”；成立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和离退休3个党支部，机关“两委”实体化运行；召开2次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和5期政治轮训班，党员民警参训268人次。教育训练工作荣评“2023-2024年全省公安教育训练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全市八个县市区公安机关唯一。坚持从严监督执纪。高质量完成省委第五巡察组反馈意见举一反三整改工作，对资阳区委第二交叉巡察组提出的意见，召开巡察整改动员部署会，全面落实整改措施。开辟线上线上两个督察阵地，开展105次现场督察和28次网上督察，处理民辅警151人。落实暖心惠警举措。落实奖励政策，17名民辅警获市局以上记功嘉奖，75名民辅警记县局嘉奖，10名民警获评全县政法工作先进个人，1名民警提名省公安厅2024年度“最美湘警”；开展慰问49人次；拿出65万余元为全局民辅警、女性民辅警购买医疗补充险和女性防癌险；为134名民警办理警员职级晋升；着力推介桃江公安队伍形象，在各级媒体上稿135篇；及时用正面声音引导舆论，按照“三同步”原则，有效处置涉警负面舆情50次。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实施了绩效考核，部分人员经费与绩效挂钩，实行绩效考核，公用经费是实行目标管理，与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挂钩，做到了预算绩效管理有目标、有监控、有评价、有结果，绩效管理促进了各项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各单位的工作千差万别，目前地方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一个标准，不符合绩效管理的预算原则，在支出方面，某些支出由于特殊因素的影响，年度之间变化大，浮动的百分比高，部门之间差别大，没有可比性，这样影响评估的真实性。今后财政性资金预算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方案要进一步联系实际，征求单位意见，完善考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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